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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17   证券简称：石油济柴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41 

 

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（修订）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由于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没能通过《2016年度预计日

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状况，公司对

上述议案进行适当修订，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

五次会议审议，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预计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根据公司生产销售的实际状况，公司将与控股股东中国

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、实际控制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

司所属企业及控股或实际控股企业之间持续发生日常购销、

资产租赁、接受财务资助支付利息、后勤服务等业务。交易

定价按照市场价格确定，若无市场定价，则按照公平合理的

原则双方约定。 

根据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，我们预计 2016

年的日常关联销售总额将在 2.7 亿元以内，关联采购总额将

在 1.3亿元之内，其他关联交易 8,321 万元（详细数据见附

表）。 

日常关联交易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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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单位：万元 

交易类别 

关联人 
预计 2016年总

金额 

占同类交

易的比

例% 

2015 年 

金额 

销售产品

或提供劳

务 

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5,000.00 4.46% 2,103.94 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,000.00 1.78%  1,683.54  

中石油集团所属之未上市企业 20,000.00 17.84% 23,217.11 

合计 27,000.00 24.08% 27,004.59 

采购货物

或接受劳

务 

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6,000.00 6.18% 4,251.24 

聊城新泺机械有限公司 4,000.00 4.12% 2,451.31 

中石油其他单位 3,000.00 3.09% 1,305.29 

合计 13,000.00  13.39% 8,007.84 

接受设备租

赁 
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 2,563.00  100.00%  2,563.00  

接受厂房租

赁 
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 209.00  100.00%  209.00  

提供设备租

赁 
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 162.00  100.00%  162.00  

提供办公楼

租赁 
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 190.00  100.00%  190.00  

接受综合服

务 
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 797.00  100.00%  797.00  

接受财务

资助利息

支出 

   中油财务公司 3,600.00  81.82%  3,165.28  

接受财务

资助利息

支出 

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800.00  18.18%  1,149.00  

上述关联交易，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1、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

控股股东，持有本公司 60%股份。法人代表：吴根柱，注册

资本：人民币 60,894.68 万元，住所：济南市长清区经十西路

11966号。2015年资产总额 336,610万元，净资产 214,382万元，

营业收入 50,258万元，净利润-13,325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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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经营项目：内燃机及机组、配件，压缩机及机组，液压

机械及附件，石油钻采专用设备的设计、开发、制造、销售、维

修、租赁、测试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发电机及发电机组的设

计、制造、销售、租赁；销售：机械设备，仪器仪表，润滑油，

五金交电，办公设备，文具用品，体育用品，日用百货，玩具，

服装；机械加工；铆焊加工；物业管理（凭资质证经营）；房屋

租赁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经济贸易咨询；进出口贸易。 

许可经营项目：加工、销售：主食、热菜、凉菜；零售：酒

水；住宿；（以上范围分支机构经营） 

2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（CNPC） 

实际控制人，法定代表人：王宜林，注册资金：人民币

3,798.6346 亿元，注册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9号。

2014 年资产总额 39,384 亿元，净资产 22,554 亿元，营业收入

27,300亿元，净利润 1,238亿元。 

主营业务：组织经营陆上石油、天然气和油气共生或钻遇矿

藏的勘探、开发、生产建设、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石油专用机械

的制造；组织上述产品、副产品的储运；按国家规定自销本公司

系统的产品；组织油气生产建设物资、设备、器材的供应和销售；

石油勘探、开发、生产建设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装备的

开发研究和技术推广；国内外石油、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勘探开发、

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对外承包石油建设工程、国外技术和装备进

口、本系统自产设备和技术出口、引进和利用外资项目方面的对

外谈判、签约。 

3、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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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控制人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王宜林，注册资本：人民

币 18,302,097.78 万元，注册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16 号

洲际大厦。2014年资产总额 24,054亿元，净资产 11,760亿元，

营业收入 22,830亿元，净利润 1,072亿元。 

主营业务：广泛从事与石油有关的各项业务，包括：原油和

天然气的勘探、开发、生产和销售、原油和石油产品的炼制、运

输、储存和销售、基本石油化工产品、衍生化工产品及其它化工

产品的生产和销售、及天然气、原油和成品油的输送及天然气的

销售。 

4、聊城新泺机械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参股公司，法定代表

人：傅新民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仟玖佰万元，注册地址:山东

省聊城市经济开发区辽河路 169号。 

经营范围：铸件生产销售，机械产品来料来样加工。塑钢门

窗、塑料机械、异型材及制品的生产销售。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

及技术的出口业务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要的原辅材料、仪

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。 

5、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

实际控制人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刘跃珍，注册资本：人民

币 54.41 亿元，注册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鼓楼外大街 5 号。 

经营范围：吸收内部各成员单位三个月以上存款；经批准发

行财务公司债券；对成员单位发放贷款；对成员单位产品的购买

者提供买方信贷；对成员单位办理委托贷款业务；办理同业拆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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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；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、票据贴现；买卖和代理成员单

位买卖债券；办理成员单位产品的融资租赁业务；办理对集团成

员单位委托投资业务；办理成员单位间的内部转帐结算；承销及

代理发行成员单位企业债券；为成员单位办理担保、信用鉴证、

资信调查、经济咨询等业务。对集团成员单位的外汇存款、外汇

放款、外汇委托存款、外汇委托放款；外汇同业拆借；外汇借款；

对集团成员单位的外汇租赁；对集团成员单位的外汇担保；对集

团成员单位的资信调查、咨询、见证业务。 

三、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购买商品、销售商品、采购货物、财务资助的定价原则：遵

循市场价格，如没有市场价格，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。 

四、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为了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

力总厂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公司、企业之间存在零部

件采购、原材辅料采购、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关联交易。 

1、采购零部件、原材辅料：专业化采购，保证质量，降低

成本。 

2、产品销售：公司作为世界主流钻井动力制造商，石油钻

探领域是公司的传统市场领域。公司关联销售客户均为国有大

型、特大型企业，不存在货款支付困难，不会对公司的应收款项

形成坏账。 

3、接受财务资助：公司接受中油财务公司、中国石油集团

济柴动力总厂财务资助，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费用，



 6 

贷款手续简便，不存在资金风险。 

4、办理商业承兑汇票：公司通过昆仑银行办理商业承兑汇

票，业务操作便利，到期兑付程序简单等便利条件。 

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

司所属公司、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，是维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

必要前提。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提供部分零部件、产品销售市场、

设备、资金及业务协助等，是公司生产经营必备的，没有这些关

联交易，将影响甚至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。上述关

联交易是必要的，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，有利于保障公司正

常的生产经营，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。 

五、审议程序 

2016 年 8 月 12 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五次

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（修订）的

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事先认真了解了公司的关

联交易情况，认可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同时，独立

董事对公司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

见。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

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。 

六、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

为了规范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，公司与关联方以合同方式对

交易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。公司管理层根据日常经营

的实际需要，自行决定与上述关联各方就经常性关联交易签署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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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协议的具体时间，以确保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。 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6年第五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(修订)议案的

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八月十三日 




